
《光学纤维传像元件试验方法》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制订背景、起草过程 

1、任务来源 

该任务是根据国标委发【2025】34 号《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5 年第六批

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的通知》的要求，计划编号：20252500-

T-604，任务名称：光学纤维传像元件试验方法，主要起草单位：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

院有限公司、上海理工大学等，要求在 2026 年 10 月完成修订。 

2、制订背景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文件《关于开展 2024 年推荐性国家标准复审工作的通知》

要求，对相关国家标准提出修订。 

GB/T 26597—2011《光学纤维传像元件试验方法》于 2011年 6月 16日发布，2011 年

11月 1日实施，距今已近 15年，该标准的相关引用文件和试验方法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了

与各相关国家标准同步，并适应光学纤维传像元件产品的发展，需尽快修订国家标准 GB/T 

26597—2011。 

本次修订将有利于我国光学纤维传像元件产品质量的提升、统一光学纤维传像元件产品

的试验检测方法，有利于光学纤维传像元件产品的出口创汇。同时对全面提升我国光学纤维

传像元件产品质量、拓展国际市场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 

3、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阶段：2025 年 7 月上旬，全国光学和光子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光

标委）组织成立本项目标准起草工作组，工作组由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上

海理工大学、中国计量大学等单位的专家组成，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担任主

要起草工作。起草单位首先对 GB/T 26597—2011《光学纤维传像元件试验方法》进行了深

入的研究和探讨，走访了相关生产企业 和研究单位，并参考了与光纤传像元件试验方法相

关的其他技术标准，于 2025 年 9 月 10 日起草了本标准的讨论稿。2025 年 9 月 30 日，起

草工作组对讨论稿进行了讨论，确认了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修改内容，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会后，起草单位对工作组讨论稿进行了修改，形成了本标准征求意见稿。 



4、主要参加单位和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上海理工大学等单位共同

负责起草。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修订国家标准时，还包括修订前后技术内

容对比 

1、标准的编制原则 

1）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

规则》给出的要求起草。 

2）本标准以重新起草的方式修订 GB/T 26597—2011《光学纤维传像元件试验方法》。 

3) 本标准规范性引用文件的版本应为最新版本。 

4）为了利于标准的理解，本标准适当采用图示，表格，文字表述，尽可能清楚、简练，

保证标准的适用性。  

2、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以重新起草的方式修订 GB/T 26597—2011《光学纤维传像元件试验方法》，其主

要内容为光学纤维传像元件的术语和定义，并描述了相应的试验方法。修订后的标准为了能

完全适应我国光学纤维传像元件的发展要求，因此本标准的修订按照我国标准编写规则

GB/T 1.1 和 GB/T 1.2 起草。 

本文件代替 GB/T 26597—2011《光学纤维传像元件试验方法》。与 GB/T 26597—2011

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标准的英文名称（见封面，见 2011 年版的封面）； 

——更改了范围（见第 1 章，见 2011 年版的第 1 章）； 

——删除了规范性引用文件 GB/T 16920（见 2011 年版的第 2 章和第 3 章）；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 GB/T 903—2019、GB/T 7962.14—2010、GB/T 20244（见

第 2 章、第 3 章和第 4 章）；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见 3.3、3.4.3、3.4.4、3.7、3.8、3.11、3.12、3.13、3.13.8）； 

——更改了术语和定义（见 3.1、3.2、3.2.1、3.2.2、3.4、3.4.1、3.4.2、3.5、3.6、3.9、

3.10、3.13.4、3.13.5、3.13.6、3.13.7，见 2011 年版的 3.2、3.3、3.3.1、3.3.2、3.17、3.17.1、

3.17.2、3.18、3.19、3.20、3.21、3.26、3.24、3.30、3.23）； 



——更改了定义（见 3.13.9，见 2011 年版的 3.27）； 

——更改了定义（见 3.13.1、3.13.2、3.13.3，见 2011 年版的 3.28、3.29、3.25）； 

——删除了术语（见 2011 年版的 3.1、3.1.1、3.1.2、3.1.3、3.4、3.4.1、3.4.2、3.5～3.16、

3.17.3、3.22）； 

——对“试验方法”一章进行了重新编写（见第 4 章，见 2011 年版的第 4 章）。 

3、标准的主要修订内容和依据 

3.1 修订了引文文件 

原标准中引用的文件《玻璃 平均线膨胀系数的测定》（GB/T 16920）中采用垂直装配的

膨胀仪测试，此试验方法不能避免重力对样品伸长量的影响，从而影响试验结果的准确性。

本规范将线膨胀系数的试验方法更改成用水平装配的石英膨胀仪进行测试。并规范性引用其

他文件：《无色光学玻璃测试方法 第 14 部分：耐酸稳定性》（GB 7962.14—2010）、《无色光

学玻璃》（GB/T 903—2019）和《光学纤维传像元件》（GB/T 20244），规定测试线膨胀系数

用玻璃样品的要求，以及产品化学稳定性的试验方法等。 

3.2 规范术语和定义 

规范光学纤维传像元件试验方法相关的专业术语、技术指标和专用词汇的含义，以便区

别于其它的光纤材料。在国家标准范围内修订并统一 GB/T 26597—2011 术语的定义，并遵

循国际化原则，为标准的术语和定义的推广使用创造条件。同时，对于新增性能指标项给出

专业规范的定义。 

3.3 修订试验方法 

基于当前国内夜视技术水平及其对光学纤维传像元件的技术指标，以及不同国家对光学

纤维传像元件的订购技术规范和测试需求，本标准修订一方面对一些原标准中落后的检测方

法进行修正或补充，在原有试验方法基础上提升试验精确度和可靠性；一方面针对现有国标

中的一些不具备普适性的测试设备（如刀口响应测试仪、分辨力测试仪等），本修订项目利

用已有的可靠的测试技术以及设备开发出更具有普适性的试验方法，重新规定原标准中的不

同技术指标项目的试验方法及普适范围，并根据实用性、统一性、规范性、先进性、国际化

原则修订原标准中的试验工具及试验程序；另一方面，针对像增强器对光学纤维传像元件热

学、光学、化学性能等参数提出的新的项目要求，项目组经多方验证考核，修订标准时新增



了相应的性能指标的试验方法。 

通过修订本标准，确保用户能够准确测试得到光学纤维传像元件的性能水平，避免由于

元件性能不达标而造成的损失。标准的修订将引导生产厂家按照统一试验方法提升产品性

能，形成更大的经济效益；在支撑国际贸易方面，标准的修订有助于我国光学纤维传像元件

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更多认可，提升我国在国际上的经济效益和技术地位。 

3.3.1 修订了光纤中心距、剪切畸变、像位移、放大率、耐热性、耐高压性的试验程序 

原标准光纤中心距（4.1.2）中的“一次复合光纤区域内沿直线连续排列的光纤数量”是随

工艺的不同而变化的，采用一个值可大可小不固定的参数来计算光纤中心距，该试验程序已

不能满足当前科学性以及准确性的使用要求。本标准 4.1.2 修订为“有效直径内沿某一方向连

续排列的至少 10 根光纤”，将其直接统一为“至少 10 根光纤”，避免因为工艺及其他因素导

致的不同。 

在原标准剪切畸变试验程序的基础上（4.4.2），本标准将试验程序具体化（4.6.2），详细

描述了如何观察、判断剪切畸变是否合格，以及如果测量剪切畸变的值。本标准完善了剪切

畸变的试验程序，使其操作性更强，更具普适性。 

在原标准像位移 4.8 中，倒像器的试验程序（4.8.2.2）不同于光纤面板、光锥的试验程

序（4.8.1.2），按照光学纤维传像元件的分类分开写的。本标准将光纤面板、倒像器、光锥这

三类光学纤维传像元件的试验程序统一（4.11），基于原标准倒像器的试验程序适用于所有

类别的光学纤维传像元件，因此本标准采用此更普适的试验程序作为光学纤维传像元件的试

验程序，消除了类别不同试验程序不同的繁琐，提升效率、降低成本的同时能够确保结果可

比，满足当代高效的测试需求。 

在原标准放大率试验程序的基础上（4.9.2），本标准将试验程序具体化（4.12.2），原标

准中关于“特定长度为 L1 的直线段”未指定其位置以及如何选取，本标准将其具体为“分划板

上零点左右各特定长度线段作为输入线段”，明确了输入线段的选取规则；原标准中关于输

出线段，只描述了“通过投影仪投影或显微镜观察另一端面输出的直线段图形，在投影仪上

读出经输出端面的该直线段的长度”，本标准将其具体为“将元件旋转 360°，测量输出线段最

长及最短时其长度，选取两个数值中偏离输入线段长度较大的值 L2”，明确了要以偏离输入

线段最大的输出线段的长度来计算，即以放大率最差的地方最为该元件的放大率。本标准通

过完善放大率的试验程序，使其操作性更强，更具普适性。 

原标准中耐热性的试验程序（4.15.2）已不适用于当前的测试需求，本标准基于用户对



光学纤维传像元件的耐热性提出的要求，将其修订为 4.22.2：在大气环境下，用规定温度持

续烘烤规定时长，烘烤后观察光学纤维传像元件外形及尺寸、内部结构是否发生变化。 

在原标准耐高压性试验程序的基础上（4.17.2），本标准将试验程序具体化（4.24.2），详

细描述了如何观察、判断耐高压性是否合格，完善了耐高压性的试验程序，使其操作性更强，

更具普适性。 

3.3.2 修订了斑点、分辨率的试验工具及试验程序 

原标准中斑点的试验方法（4.2）是采用投影仪或显微镜观察的方法，随着光学纤维传像

元件制备工艺和检测手段的不断进步，对元件的斑点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用投影仪或

显微镜观察的方法难以精确判定斑点的位置、大小（包括等效直径、面积、短边长度、长边

长度等）以及个数，该方法已不能满足当前的试验需求。本标准修订为采用光学纤维传像元

件疵点检测装置进行试验（4.4），根据检测需求通过设置不同检测区域的斑点要求，装置能

够自动统计某检测区域中的某等效直径范围内的斑点个数，测试结果更可靠准确，能够满足

当前的试验需求。 

原标准中分辨率的试验方法（4.13）是采用分辨力测试仪检测的方法，但该测试设备全

国就那么几台，使得测试不具备普适性。因此本标准 4.18 将其修订为使用投影仪或体式显

微镜读取的办法，该方法在更具有普适性、更易操作的同时也能满足当前的试验需求。 

3.2.1 将理论数值孔径、像倒转角、放大率相对误差、朗伯光谱透射比、刀口响应分别

修订为数值孔径、扭转角、放大率偏差、光谱透射比差、光串扰率 

本标准将原标准理论数值孔径修订为数值孔径。理论数值孔径（3.6）是一个理论值，不

能代表光学纤维传像元件的真实水平，因此本标准将其修订为表征元件集光能力的测量值，

相应的增加了其试验方法（4.2）。 

本标准将原标准像倒转角修订为扭转角。原因是像倒转角（3.13）定义局限在倒像器，

而扭转角适用范围推广至光纤传像元件。相应的将原标准中像倒转角的试验方法（4.7）修

订为了更具普适性的扭转角的试验方法（4.9）。 

原标准中放大率相对误差（3.16）定义重点是实际放大率偏离理论放大率的程度，该定

义与放大率定义很相似，没有很强的存在必要。本标准将其修订为放大率偏差，关注点是有

效直径内任意位置相对于中心位置的放大率间的偏差。相较于放大率相对误差，放大率偏差

关注范围更广，能体现出元件有效直径内不同位置处的放大率均匀性，更适配于客户关于放



大率位置均匀性的关注点。从而相应的将原标准中放大率相对误差的试验程序（4.9.2）修订

为放大率偏差的试验程序（4.13.2）。 

原标准中朗伯光光谱透射比（3.17.3）指的是一个随波长变化的物理量，难以将其作为

一个检验项目规定要求，因此本标准将其修订为光谱透射比差（3.4.3），在原标准的基础上

提出了“任意两波长间的光谱透射比的差值”概念，如此光谱透射比差就可以作为一个表征元

件的透射比波长均匀性的检验项目，对其提出要求。相应的将原标准中朗伯光谱透射比的试

验程序（4.12.2）修订为光谱透射比差的试验程序（4.16.2）。 

基于修订主持单位长期为国内外知名客户提供光学纤维传像元件过程中积累的关于产

品订购规范、技术标准和检测方法及装置方面的丰富经验，本项目组发现由于刀口响应在测

量准确性、普适性和设备稳定性（其试验工具——刀口响应测试仪在国内仅有一台，测试精

度随设备老化严重降低，有逐渐被淘汰的趋势）等方面存在的不足，该指标逐渐被“光串扰

率”所替代，因此本标准将原标准“刀口响应”（3.22）修订为“光串扰率”。相应的将原标准中

刀口响应的试验程序（4.18）修订为光串扰率的试验程序（4.3）。并且，将原来刀口响应测

量样片的方式改为直接测量产品，使测试结果更为直接和准确。 

3.2.1 增加了白边、透射比均匀性、平均线膨胀系数、化学稳定性、白复丝网格、黑复

丝网格、复丝阴影 

随着应用领域不断的拓展，使用环境复杂多变，用户对光学纤维传像元件的成像质量、

热稳定性、化学稳定性等指标提出了更高的标准。针对这些新增的性能要求以及原标准中没

有的试验方法，本标准修订时增加了白边、透射比均匀性、平均线膨胀系数、化学稳定性、

白复丝网格、黑复丝网格、复丝阴影的试验方法，使该标准兼具普适性和针对性。 

 

三、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或者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

对比情况 

 

五、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用国际国外标准，并说明未采

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无相关国际标准。 

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一致，无抵触。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在形成本标准征求意见稿、送审稿的过程中，无重大分歧内容。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的内容不涉及任何专利。 

九、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实施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 

在形成本标准征求意见稿、送审稿的过程中，无重大分歧内容。 

建议本标准编号为 GB/T 26597—××××，并在批准发布 6个月后实施。 

本标准为第一次修订。 

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1、本标准无版权风险。 


